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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隆市政府 函
地址：20201基隆市義一路1號

承辦人：陳政暉

電話：02-24301505#841

電子信箱：kledlearner@gmail.com

受文者：基隆市七堵區七堵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8月15日

發文字號：基府教學貳字第108025753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376570000A_1080257532A00_ATTCH1.docx、

376570000A_1080257532A00_ATTCH2.doc)

主旨：檢送「基隆市108學年度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推動計畫」

（含訪視紀錄表）及學校提報計畫參考範本各一份，如說

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國民中學與國民小學實施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參考

原則」暨教育部108年8月5日臺教師(三)字第1080113850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授課人員應在服務學校，每學年至少公開授課一次，並以

校內教師觀課為原則；公開授課應包含授課前準備會談、

教學觀察及授課後回饋會談三部份，並作成紀錄（依各校

自訂格式），於公開授課後二週內送至各校教務處留存。

三、因應十二年國教課綱實施，本府將於108-110學年度辦理

「公開授課及專業回饋」知能必修課程，本市教師務必擇

一場次參加。

四、請依本計畫訂定校內公開授課實施辦法（含相關工具），

並於108年9月30日前函報本府，並彙整授課人員之公開授

課登記表，公告於學校網頁。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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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本計畫列為108學年度地方輔導群到校訪視重點項目，訪視

紀錄表如計畫所附。

正本：基隆市國民中、小學(含高中)

副本：基隆市政府教育處課程教學科

10


